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高级经济实务（保险）考

试大纲

考试目的和要求

测查应试人员是否具有从事高级保险实务的综合能力素质。要求应试人员理解和掌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秉持保险专业价

值观与伦理规范，熟练掌握保险理论和实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创造性开展保险

经营、管理、监管和研究等。

考试涉及的专业知识与实务

本科目题型设置多样，考核点复合程度较高。应试人员作答试题需要综合、灵活地应用

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关专业理论和政策法规，合理、深入地进行判断、分析或评价。考试涉

及的专业知识与实务范围如下：

1. 风险管理与保险基本理论。包括风险的界定，风险管理的目标、作用、基本程序，

可保风险，风险与保险的关系；保险的要素、特征、职能与作用；保险的理论分类，我国《保

险法》对保险的分类；古代保险思想与原始保险形态，国外保险的产生与发展，中国保险的

产生与发展，世界保险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等。

2. 保险合同。包括保险合同的概念、种类与特征，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最大诚信原

则、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补偿原则及其派生原则），保险合同的订立与效力，保险合

同的主体与内容，保险合同的履行，保险合同的变更与终止等。



3. 保险数理基础。包括保险费率厘定的原则，保险费率的构成及纯费率、附加费率的

含义，非寿险费率的厘定，寿险费率的厘定，保险责任准备金及其提留等。

4. 保险经营。包括保险经营的特点、目标、原则；保险营销特点、要素、渠道与策略；

保险承保管理，保险核保与续保；保险理赔程序，保险防灾防损；保险投资原则，保险投资

资金来源与投资方式，我国保险投资的监管规定；保险财务指标体系，保险经营分析等。

5. 保险市场。包括保险市场的内涵、外延；保险市场的主体、客体和价格等要素；保

险市场的供给、需求与均衡，保险市场结构与保险企业组织形式等。

6. 保险监管。包括保险监管的定义、内涵、层次与目标，以及政府监管保险市场的途

径与方式；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导向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保险公司市场

行为监管，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等。

7. 财产损失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与财产损失的概述，火灾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

财产保险、利润损失保险），运输工具保险（机动车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海

上货物运输保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工程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农业

保险及其制度模式等。

8. 责任保险。包括责任保险的概念与特征、承保基础、保险责任与责任免除，责任保

险的主要险种（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等）。

9. 信用保证保险。包括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的关系，信用保险的主要险种（短期贸易

信用保险、中长期进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保证保险的主要险种（产品质量保证

保险、建筑工程质量保证保险、融资保证保险、雇员忠诚保证保险等）。



10. 人寿保险。包括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区别，人寿保险的概念、特征与分类，人寿保

险中常用条款含义和用途，主要人寿保险产品等。

11. 意外伤害保险。包括意外伤害的含义，意外伤害保险的可保风险，意外伤害保险的

特点；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的内容及特征，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责任构成的必要条件与确认

方法；死亡保险金、残疾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给付等。

12. 健康保险。包括健康保险的特征与分类，健康保险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健康保险发

展的政策背景和影响因素；医疗保险的特征和分类，医疗保险的保险期限、责任期限及医疗

费用分摊问题；疾病保险的承保内容及重大疾病保险、特种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的

特征、特殊条款，对于全残的界定，保险金给付金额及给付方式；护理保险的概念和内容。

13. 再保险。包括再保险与原保险关系，再保险功能与作用，再保险类型（比例再保险、

非比例再保险），再保险合同适用原则和主要条款，再保险市场主体及再保险业务安排等。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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